
佛教起源於西元前六世紀，釋迦牟尼佛誕生於古印度恆河流域的迦毗
羅衛國，俗名「悉達多．喬達摩」。29歲出家，歷經六年苦行，35歲獲證
無上正等正覺，涅槃前轉妙法輪說法度眾四十餘載，後人將佛陀說法的內
容分為經藏與律藏。「經藏」又名為「修多羅藏」、「素怛纜藏」，是為
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
機，貫穿諸法深義；「律
藏」又稱「毗奈耶」，被認
為是僧伽的依怙，其內容包
含佛教戒律之規定與討論，
當中講述制定戒律的最初起
源與意義、各項戒條名稱與
開遮持犯。

初次請求佛陀制戒

最初，佛陀制定戒律的
緣起是什麼呢？我們從《四
分律》來探討其中的順序：
「佛告舍利弗：拘那含牟

尼佛隨葉佛，不廣為諸弟

子說法、契經、祇夜經、

授記經、偈經、句經、因

緣經、本生經、善道經、方等經、未曾有經、譬喻經、優波提舍經，不

為人廣說契經乃至優波提舍經；不結戒亦不說戒，故諸弟子疲厭是以法

不久住。」佛陀對弟子們說：「先前出世的拘那含牟尼佛與隨葉佛，因為
沒有廣泛地為弟子說法、制戒、說戒，所以導致弟子眾疲厭於修學佛法，
間接令佛法無法長久住世。」舍利弗聽聞之後，便向佛陀請求制戒，目的
在於希望佛陀的教法能長久住世，利益更多有情眾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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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世紀刺繡《佛陀說法圖》，現收藏於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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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制戒未果的原因

舍利弗尊者請法後，佛陀卻以制戒因緣尚未具足，而說：「如來未為諸比丘

結戒。何以故？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；若有犯有漏法者，然後世尊為諸比丘結

戒，斷彼有漏法故。」上文意即，在眾比丘中還沒有人違犯過相關戒律，所以如
來尚未制戒；將會在有比丘初次違犯後再制定戒律。

而佛陀制戒的方法是什麼？佛陀既然是順應比丘違犯才制戒，所以制定的方
法是以「隨犯隨制」為主，主要是為了隨順當時情況、風俗民情因時制宜，善巧
制戒；依據弟子們做錯了何事，制定相應的戒律，例如：相關殺的行為而制定殺
戒、相關妄語的行為而制定妄語戒等。

佛陀初成道12年間的戒律

而佛陀在還沒有制戒以
前，弟子們是依照什麼標準行
持？在佛陀成道後的12年間，
僅以一句偈頌做為行持標準，
即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

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（註

1）在佛陀成道之初，弟子們心
意清淨，毋須制定細則就能如
法修行獲證聖果，所以僅用一
個偈頌囊括所有的戒律。

「諸惡莫作」顯示諸佛教誡修習三乘道的人，不應依靠修習惡法而獲得聖
道，應修習善法獲取善果；「眾善奉行」，應該避免修習惡法，長久地薰習善法；
「自淨其意」，是說心是行為的根本，錯誤心產生錯誤的行為，修行人應該練習操
控自己的心意不亂攀緣意想，此心若能息止妄想則能成就聖道；最後「是諸佛教」
者，如來教法中一定要行持禁戒，三世諸佛都是從禁戒出生，所以「戒」為根本。

佛陀制戒緣起與戒的構成

傳統泰國繪畫風格的《佛陀說法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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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戒原因與制戒利益

但是後來僧團日漸壯大，僧眾中許多弟子也變得貪婪、
懶惰、不勤修行，所以佛陀在制戒之初宣說制戒的十大利益：

1. 攝取於僧：藉由和合清淨的僧團來攝受僧眾。
2. 僧歡喜：使僧團大眾能和合相處。
3. 令僧安樂：使修行梵行者能安住於佛法之中。
4. 令未信者信：使未生信心的人生起信心。
5. 已信者令增長：使已生信心的弟子更加堅定。
6. 難調者令調順：以戒法來調伏個性頑劣的眾生。
7. 慚愧者得安樂：因自覺而反省懺悔，立願修正後，內心清淨快樂。
8. 斷現在有漏：使僧眾言行有所規範，斷除現在煩惱。
9. 斷未來有漏：使僧眾斷除現在煩惱後，產生定力，能除未來世的煩惱。
10. 正法得久住：使正法得以久住，佛法得以長存。

初次制戒

上面提及佛陀是「隨犯隨制」，第一次制定戒律因緣，龍樹菩薩（西元150～250

年）造《大智度論》說到：「憂波離受僧教，師子座處坐，說：如是我聞：一時，

佛在毗舍離，爾時，須提那，迦蘭陀長者子，初作淫慾，以是因緣故，結初大

罪。」故事提及佛陀第一次制定戒律是在中印度毗舍離國的迦蘭陀村中，迦蘭陀
長者的兒子「須提那」，跟隨佛陀出家住於寂靜處修行，後有因緣返回俗家探視雙
親，卻在見到俗家結髮妻子後做出不淨行（即行淫），此乃佛教出家眾之大戒，所以
成為佛陀第一次的制戒因緣。

戒律基本精神

佛教因不同部派而有相應的戒律，粗略地可以分為在家戒與出家戒。總的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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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五戒又為一切戒律之根基，在此之上發展出「八關齋戒」、「十戒」、「式叉
摩那戒」、「比丘戒」、「比丘尼戒」、「菩薩戒」等。

戒律是讓佛法延續傳承的
重要法寶，有戒律與精進持守的
僧侶，佛法得以長久不衰；依戒
律行持也能獲證諸多果位，就像
姚秦鳩摩羅什譯《佛遺教經》中
說：「戒是正順解脫之本，故名

波羅提木叉。因依此戒，得生

諸禪定，及滅苦智慧。」（註2）

佛陀在涅槃之前，曾對弟子
眾做最後的開示，而這些開示匯
集成書即是《佛遺教經》。針對
弟子眾的最後教誡，闡述佛教根
本的戒、定、慧三學。佛陀說，「戒」是趨向解脫的根本，所以特別稱為「波羅
提木叉」，依著戒律如法行持與修行，可以達到諸多禪定的境界與消滅眾多痛苦
的智慧（例如：通達空性的智慧、了悟苦集滅道之智慧、無常等十六行相的智慧等）。

佛教戒律的基礎架構初探

上文先針對戒律的起源做說明，而戒律的結構是什麼呢？在此依據弘一大師
所說做說明，文中將從四個角度做探討：一、宗體；二、持犯；三、懺悔；四、
別行。

第一，「宗體」的宗字是「法」的意思，在此說明整體戒律的宗旨，可用
「戒法」、「戒體」、「戒行」、「戒相」四者做表述。針對「戒法」一詞，道
宣律祖撰述的《行事鈔》中說：「言戒法者。語法而談，不局凡聖。直明此法，

必能軌成出離之道。要令受者，信知有此。」（註3）律祖說，什麼是「戒法」？
就是依靠這條正確的道路進行修持，最終一定可以脫離輪迴，並成就與佛陀相同

佛陀制戒緣起與戒的構成

佛陀最後說法圖，刊載於講述亞洲歷史故事的舊書籍，出版年份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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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聖果，必須讓受持戒律的人心生體悟深信。
第二「戒體」，是指戒之根本、戒的本質。於接受佛教戒律（受戒）之後，在

身、心上出現持續、強制的效力和意志，能夠阻止一個人做出違犯戒律的事情，
所以《行事鈔》中說：「戒體者：若依通論，明其所發之業體。」（註4）簡而言
之，什麼是「戒體」？是在我們如法求戒、受戒之後，內心與戒相應，並造作守
護「戒」的行為；而這個行為也是因果相通，所以可以稱為業體，即業之體。

第三「戒行」，《行事鈔》中特別說到：「戒行者。既受得此戒，秉之在

心。必須廣修方便，撿察身口威儀之行。克志專崇，高慕前聖。持心後起，義

順於前，名為戒行。」（註5）從受戒得到戒體後，應該隨順所獲得的戒體如法控
制身、口、意三業，無時無刻檢查自己的威儀有沒有超出戒律的規範，稱之為
「戒行」。

第四「戒相」，《行事鈔》云：「戒相者：威儀行成。隨所施造，動則稱

法，美德光顯，故名戒相。」（註6）什麼是戒相？舉如五戒、八戒、十戒等，針
對不同層次規範更多的戒條。以上是從四個角度探討「宗體」。

再來是「持犯」，什麼是「持犯」？隨順戒律而行是為「持」，反之則是
「犯」。進一步會探討「持犯名字」、持犯相狀（持犯體狀）、在什麼時候與地點
會造成犯（成就處所）、辨別違犯戒律的罪孰輕孰重（辨犯優劣）、在什麼狀況下會有
方便開緣（方便趣果）、縱使行為有過，但缺少了某些因素造成犯戒不成立（闕緣不

成）等。
「持犯」後是「懺悔」，如道宣撰《資持記》云：「梵云懺摩，此翻悔往。

有言懺悔，梵華雙舉。準業疏云：取其義意，謂不造新。懺謂止斷未來非；悔

謂恥心於往犯。」（註7）在受戒之後，難免不經意違反些許戒律，但只要誠心悔
過，則能消除罪業，就如同上文所說一般。懺悔又作「悔往」，為何要懺悔？目
的在於不再造作新的犯戒惡業；「懺」是要斷除未來將出現的過失，而「悔」是
追悔自己過去所造，這是懺悔的意義。

最後是「別行」，此中包含下列六者：敬佛遺相、入寺法式（進入寺院的行為

規定）、造塔像寺、瞻視病人、離諸非法、出家宗致（即宗旨），這些包含了出家眾與
在家眾的個別行持，也是佛教徒最基本的行持。

佛陀最後說法圖，刊載於講述亞洲歷史故事的舊書籍，出版年份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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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戒律的人性化

為了使佛法長久傳承，佛陀於弟子們請法後制定了戒律，此後「隨犯隨
制」，依照人、事、時、地分別訂定，所以每一條戒律都有它的制戒因緣與由
來（註8），而且制訂的戒律也符合當代道德標準與要求；所制定的戒律並非不可
變通，而是依照各種狀況會有不同程度的開緣（即「隨方毘尼」），因此可說非常人性
化；佛陀依照善與惡的標準制定規則，明確訂出準則給弟子們遵守，依之行持，
加之以精進修行，得以獲證聖果。

此外，律中「隨方毘尼」一詞，意思是對戒律可以斟酌取捨，目的是為了隨
順風土、氣候，所以佛法傳入漢地後，在僧袍上就有非常大的改變，還有在漢地
佛教中，吃飯時會用食具、行走時會穿著鞋履，目的就是要「因時制宜」，才不
致於讓佛法無法流傳。斟酌取捨的部分僅限小戒，重戒不在此限。

在家信眾受持的居士五戒上，也沒有規定受戒就一定要五條全受，可以依照
自己當下的狀況來作評估是否受戒，若會憂慮無法好好的持守，可以針對能受持
的戒條先受持與持守。

結語

制訂戒律是為了讓佛法能長遠傳承，相對於最早的四句偈頌戒條，更明確清
楚地訂定戒條是對眾生的大饒益，若能精進閱讀律典，並依此用功力行，就能對
佛教戒律有更清楚的認識，也助益在修行道上得自在解脫。

佛陀制戒緣起與戒的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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